[bookmark: _GoBack]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辅材采购邀请书
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拟对2025年5月塑料托盘进行采购，现公开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报价。
一、采购方的名称和地址
公司名称地址：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贵州省清镇王庄乡（金阳客车站坐鸭池河方向车）
物流参考：贵阳—王庄走贵黔高速王庄收费站出（40公里）
商务咨询联系人：雷祖珺18984018293
二、项目名称: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2025年5月塑料托盘采购
三、项目情况：
1、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2、采购方式：询比价
四、采购项目的主要内容和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规格或技术指标
	采购数量
	单位
	备注

	1
	塑料托盘
	新料，120cm×100cm×15cm，加10钢，静载6吨，动载1.5吨
	500.00
	个
	


 
五、报价人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和资格
（一）、合格报价人：
（1）报价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地位；
（2）报价人的资产净值不少于报价金额；
（3）报价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报价人活动均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
（4）报价人应不属于存在腐败和欺诈行为的不合格报价人。
（5）能够遵守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竞价规则及具有履行合同能力；
（6）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冻结、接管、破产状态，没有发生过向竞价单位行贿等廉洁问题，没有被中铝股份有限公司及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企业。
（二）、证明报价人合格和资格的文件：
1、报价人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3）制造商授权书（仅适用于代理商报价人）；
4）其他说明：法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5）报价产品检验报告
六、报价须知
（一）报价文件的编制
1、商务报价构成
（1）报价函（见附件），所报单价需含13%专用增值税、技术服务费、货物到交货地点运杂费等费用。
（2）资格审查文件，包含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报价人资格证明文件、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复印件需盖公章）报价产品检验报告等资质。已纳入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供应商系统的可不提供资格审查文件。
2、一次性电子报价，原则上不议价。
（二）报价文件的递交
1.递交报价文件的截止日期及方式：
（1）为确保报价的公正性和保密性，我们将实行统一时间段内的报价制度。任何通过业务员邮箱或微信发送的报价函将被视为无效。
（2）请将上述两份报价文件分别制作（注释分别为XX公司商务报价、XX公司资格审查文件），并盖章扫描后（PDF格式）发送至我公司指定的报价接收邮箱：GZHJSWB@163.com。邮件主题及报价文件的命名规则应为：雷祖珺-塑料托盘-（报价单位公司名称）。
（3）报价截止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11点前。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经采购方综合评判后可视为报价文件无效：
1、报价文件未盖单位公章或无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2、报价文件未按采购邀请书规定要求和格式编制填写，或内容不全、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重要地方进行修改不加盖公章和法人章的；
3、对采购邀请书实质性不响应的；  
4、报价文件逾期送达的；
5、串标或哄抬标的价的；
八、报价文件的澄清和解释  
为便于采购流程的顺利进行，采购方有权在开价后要求报价人对报价文件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答。报价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对所澄清的内容进行回复，而这些回复将构成报价文件的一部分，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之一。
九、其他相关事宜
1、交货期：按合同签订到货日期内到货；交货地点：贵州华锦铝业有限公司，交货流程：请于货物预计抵达公司前一天通知我们预计到货时间——商务经办人处领取到货单——前往综合仓库进行验货卸货（送货人员需携带盖有鲜章的送货清单、货物的合格证或检验单盖鲜章版）注：星期一-星期四到货，收货时间早上8:30-11:00,14:30-16:00,卸货时有可能会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请知悉。
3、付款方式：货到经采购方表观验收合格，按照到货数量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13%）,采购方收到发票后及时结算每批次货款。支付方式：电汇、银行承兑汇票及电子承兑汇票不限。
4、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依法向采购方所在地点人民法院起诉。
5、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由于中标方原因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采购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中标方逾期交货的行为进行考核。考核标准为：每日按逾交标的物总价的0.3%向采购方偿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合同总价的5%。因逾期交付标的物给采购方造成损失的，中标方还应赔偿采购方所受损失。
（2）若因中标方的责任导致货物延迟交付超过20天，采购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追究中标方的责任。双方应通过协商解决合同解除后产生的相关问题。
6、本采购邀请书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本次采购项目的最终决定权在采购方手中，且采购方不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8、本次采购及中标解释权归采购方所有，报价单位在报价前必须仔细审阅上述条款，一旦报价并加盖公章，即表示同意接受上述所有条款。

